
2022 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表填写案例 

境外所得税收抵免项目填报的申报表案例 

一、 政策概述 

1、适用范围： 

居民企业就其取得的境外所得直接缴纳和间接负担的境外企业所得税性质的税额进行抵

免。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就其取得的发生在境外、但与其有实际联系

的所得直接缴纳的境外企业所得税性质的税额进行抵免。 

 

2、抵免条件： 

企业应能够准确计算与抵免境外所得税有关的基本项目，包括： 

  （1）境内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与分国（地区）别的境外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2）分国（地区）别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 

  （3）分国（地区）别的境外所得税的抵免限额。 

企业若不能准确计算上述项目实际可抵免分国（地区）别的境外所得税税额的，在相应

国家（地区）缴纳的税款均不得在该企业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也不得结转以后年度抵免。 

企业可以选择按国（地区）别分别计算（即“分国（地区）不分项”），或者不按国（地

区）别汇总计算（即“不分国（地区）不分项”）其来源于境外的应纳税所得额，并按照财税

〔2009〕125 号文件第八条规定的税率，分别计算其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和抵免限额。上

述方式一经选择，5 年内不得改变。 



 

3、抵免计算： 

抵免限额＝中国境内、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来

源于某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中国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 

在计算实际应抵免的境外已缴纳和间接负担的所得税税额时，企业在境外一国（地区）

当年缴纳和间接负担的符合规定的所得税税额低于所计算的该国（地区）抵免限额的，应以

该项税额作为境外所得税抵免额从企业应纳税总额中据实抵免；超过抵免限额的，当年应以

抵免限额作为境外所得税抵免额进行抵免，超过抵免限额的余额允许从次年起在连续五个纳

税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 

 

4、简易办法计算抵免： 

（1）适用的条件：企业从境外取得营业利润所得以及符合境外税额间接抵免条件的股息

所得，虽有所得来源国（地区）政府机关核发的具有纳税性质的凭证或证明，但因客观原因

无法真实、准确地确认应当缴纳并已经实际缴纳的境外所得税税额的，除就该所得直接缴纳

及间接负担的税额在所得来源国（地区）的实际有效税率低于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条第一

款规定税率 50%以上的外，可以采取简易办法对境外所得已纳税额计算抵免。 

（2）按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 12.5%作为抵免限额，企业按该国（地区）税务机关或政府

机关核发具有纳税性质凭证或证明的金额，其不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准予抵免；超过的部

分不得抵免。 

 

5、税收饶让抵免： 



居民企业从与我国政府订立税收协定（或安排）的国家（地区）取得的所得，按照该国

（地区）税收法律享受了免税或减税待遇，且该免税或减税的数额按照税收协定规定应视同

已缴税额在中国的应纳税额中抵免的，该免税或减税数额可作为企业实际缴纳的境外所得税

额用于办理税收抵免。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5

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操作指南>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1 号）； 

5.《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完善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84 号）。 

 

二、涉及的申报表及表间关系 
 

1、 涉及的申报表 

 
A000000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基础信息表 

                                      基本经营情况（必填项目） 

101 纳税申报企业类型（填写代码） 
 

102 分支机构就地纳税比例（%） 
 



103 资产总额（填写平均值，单位：万元） 
 

104 从业人数（填写平均值，单位：人） 
 

105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填写代码） 
 

106 从事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 □是□否 

107 适用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填写代码） 
 

108 采用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2020年版） □是□否 

109 小型微利企业 □是□否 110 上市公司 是（□境内□境外）□否 

有关涉税事项情况（存在或者发生下列事项时必填） 

201 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是 202 存在境外关联交易 □是 

203 境外所

得信息 

203-1 选择采用的境外所得抵免方式 □分国（地区）不分项 □不分国（地区）不分项 

203-2 新增境外直接投资信息 □是（产业类别：□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 

204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法人合伙人 □是 205 创业投资企业 □是 

206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类型（填写代码） 
 

207 非营利组织 □是 

208 软件、集成电路企业类型（填写代码） 
 

209 集成电路生产项目类型 □130纳米□65纳米□28纳米 

210 科技型

中小企业 

210-1 年（申报所属期年度）入库编号 1 
 

210-2 入库时间 1 
 

210-3 年（所属期下一年度）入库编号 2 
 

210-4 入库时间 2 
 

211 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所属期年度有

效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11-1 证书编号 1 
 

211-2 发证时间 1 
 

211-3 证书编号 2 
 

211-4 发证时间 2 
 

212 重组事项税务处理方式 □一般性□特殊性 213 重组交易类型（填写代码） 
 

214 重组当事方类型（填写代码） 
 

215 政策性搬迁开始时间 _年_月 

216 发生政策性搬迁且停止生产经营无所得年度 □是 217 政策性搬迁损失分期扣除年度 □是 

218 发生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递延纳税事项 □是 219 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转让所得递延纳税年度 □是 

220 发生技术成果投资入股递延纳税事项 □是 221 技术成果投资入股递延纳税年度 □是 

222 发生资产（股权）划转特殊性税务处理事项 □是 223 债务重组所得递延纳税年度 □是 

224 研发支出辅助账样式 2015 版    □2021 版   □自行设计 

                                      主要股东及分红情况（必填项目） 



股东名称 证件种类 证件号码 
投资比例
（%） 

当年（决议日）分配的股息、红利等权
益性投资收益金额 

国籍（注册
地址） 

      

其余股东合计 —— —— 
  

—— 

A1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 

行次 类别 项        目 金    额 

1 

利润

总额

计算 

一、营业收入(填写 A101010\101020\103000)   

2 减：营业成本(填写 A102010\102020\103000)   

3 减：税金及附加   

4 减：销售费用(填写 A104000)   

5 减：管理费用(填写 A104000)   

6 减：财务费用(填写 A104000)   

7 减：资产减值损失   

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 加：投资收益   

10 二、营业利润(1-2-3-4-5-6-7+8+9)   

11 加：营业外收入(填写 A101010\101020\103000)   

12 减：营业外支出(填写 A102010\102020\103000)   

13 三、利润总额（10+11-12）   

14 

应纳

税所

得额

计算 

减：境外所得（填写 A108010）   

15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填写 A105000）   

16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填写 A105000）   

17 减：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填写 A107010）   

18 加：境外应税所得抵减境内亏损（填写 A108000）   

19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16-17+18）   



20 减：所得减免（填写 A107020）   

21 减：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填写 A106000）   

22 减：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填写 A107030）   

23 五、应纳税所得额（19-20-21-22）   

24 

应纳

税额

计算 

税率（25%）   

25 六、应纳所得税额（23×24）   

26 减：减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7040）   

27 减：抵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7050）   

28 七、应纳税额（25-26-27）   

29 加：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填写 A108000）   

30 减：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8000）   

31 八、实际应纳所得税额（28+29-30）   

32 减：本年累计实际已缴纳的所得税额   

33 九、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31-32）   

34 其中：总机构分摊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35 财政集中分配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36 总机构主体生产经营部门分摊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37 实际

应纳

税额

计算 

减：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 免征 □ 减征:减征幅度%）  

38 十、本年实际应补（退）所得税额（33-37）  

 

 

 

 



 

 

A108000 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明细表 

行次 

国家 

（地区） 

境外

税前

所得 

境外

所得

纳税

调整

后所

得 

弥补

境外

以前

年度

亏损 

境外

应纳

税所

得额 

抵减

境内

亏损 

抵减

境内

亏损

后的

境外

应纳

税所

得额 

税率 

境外

所得

应纳

税额 

境外

所得

可抵

免税

额 

境外

所得

抵免

限额 

本年

可抵

免境

外所

得税

额 

未超

过境

外所

得税

抵免

限额

的余

额 

本年

可抵

免以

前年

度未

抵免

境外

所得

税额 

按简易办法计算 

境外所

得抵免

所得税

额合计 

按低于

12.5%

的实际

税率计

算的抵

免额 

按

12.5

%计

算的

抵免

额 

按

25%

计算

的抵

免额 

小计 

1 2 3 4 5 

(3-4) 

6 7 

(5-6) 

8 9 

(7×8) 

10 11 12 13 

(11-12

) 

14 15 16 17 18(15

+ 

16+17

) 

19(12+1

4+18)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A108010 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明细表 

 

 

 

 

 

 

 

 
行次 

 

境外税后所得 
境外所得可抵免的所得税 

额 

  

 
 

境外

分支

机构

调整

分摊

扣除

的有

关成

本费

用 

  

其中：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      

 

 

 
国家 

（地

区） 

 

 

 
分支

机构

营业

利润

所得 

 

 

股息

红利

等权

益性

投资

所得 

 

 

、 

 

利息

所得 

 

 

 

 
 

租金

所得 

 

 

 
 

特许

权使

用费

所得 

 

 

 

 
财产

转让

所得 

 

 

 

 
 

其他

所得 

 

 

 

 

 
小计 

 

 

 
直接

缴纳

的所

得税

额 

 

 

 
间接

负担

的所

得税

额 

 

 

享受

税收

饶让

抵免

税额 

 

 

 

 

 
小计 

 

 

 
境外

税前

所得 

境外

分支

机构

收入

与支

出纳

税调

整额 

境外

所得

对应

调整

的相

关成

本费

用支

出 

 

境外

所得

纳税

调整

后所

得 

 

 

新设境外分支机构所得 

 

新增境外直接投

资相对应的股息

所得 境外享

受免税

政策的

所得小

计 

 

 
营业

利润 

调整分

摊扣除

的有关

成本费

用 

 

纳税

调整

额 

 

纳税调

整后所

得 

 

 
境外所

得税额 

 

对应的

股息所

得 

 
对应的

股息境

外所得

税额 

 

 

1 

 

 

2 

 

 

3 

 

 

4 

 

 

5 

 

 

6 

 

 

7 

 

 

8 

 

9(2+… 

+8) 

 

 

10 

 

 

11 

 

 

12 

 

13(10+ 

11+12) 

 

14(9+ 

10+11 

) 

 

 

15 

 

 

16 

 

 

17 

18(1 

4+15 

-16- 

17) 

 

 

19 

 

 

20 

 

 

21 

 

22 

（19-20 

+21） 

 

 

23 

 

 

24 

 

 

25 

 

26 

（22+2 

4） 

1                           

2                           

3                           

10 
合 

计 
                         

 

 



 

 

 

A108020  境外分支机构弥补亏损明细表 

行次 
国家(地区) 

非实际亏损额的弥补 实际亏损额的弥补 

以前年度结

转尚未弥补

的非实际亏

损额 

本年发生的

非实际亏损

额 

本年弥补的

以前年度非

实际亏损额 

结转以后年

度弥补的非

实际亏损额 

以前年度结

转尚未弥补

的实际亏损

额 

本年发生的

实际亏损额 

本年弥补的

以前年度实

际亏损额 

结转以后年

度弥补的实

际亏损额 

1 2 3 4 5(2+3-4) 6 7 8 9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A108030 跨年度结转抵免境外所得税明细表 

行

次 

国家

(地

区) 

前五年境外所得已缴所得税未抵免余额 
本年实际抵免以前年度未抵免的境外已缴所得

税额 
结转以后年度抵免的境外所得已缴所得税额 

前五年 
前四

年 

前三

年 

前二

年 

前一

年 
小计 

前五

年 

前四

年 
前三年 

前二

年 
前一年 小计 前四年 前三年 前二年 前一年 本年 小计 

1 2 3 4 5 6 
7(2+ 

…+6) 
8 9 10 11 12 

13(8+ 

…+12

) 

14 

(3-9) 

15 

(4-10) 

16 

(5-11) 

17 

(6-12) 
18 

19(14+ 

…+18)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主表 

A10000
0 

境外所得税收 

抵免明细表 

A108000 

主表第 29 行 境外所得应纳税额 

主表第 30 行 境外所得抵免税额 

境外所得纳税调 

整后所得明细表 

A108010 

境外税前所得、境外所得纳税调整 

后所得、境外所得可抵免税额 

境外分支机构弥 

补损失明细表 

A108020 

弥补境外以前年度亏损 

跨年度结转抵免 

境外所得税明细表 

A108030 

本年可抵免以前年度 

未抵免境外所得税额 

结转以后年度抵免的所得税 

主表第 14 行 境外税前所得-间接负担的所得税 

（二）表间关系  

  

  

 

 

 

 

 

 

 

 

 

 

 

 

 

  

  



   【案例一】：中国居民企业 A 企业，在境外甲国设立 B 分支机构和 C 分支机构。2022 年度，

A 公司取得来自 B 分支机构的营业利润 5,000,000 元（已计入 A 公司利润总额），按甲国 20%

税率扣缴预提所得税 1,000,000 元，取得来自 C 分支机构的营业利润 3,000,000 万元，按甲

国 20%税率扣缴预提所得税 600,000 元，A 公司的利润总额中已列支与境外营业收入相关的成

本费用 2,400,000 元，发生总部管理费用支出 600,000 元。A 公司适用所得税税率 25%，本年

度利润总额 10,000,000 元，纳税调整增加额 7,000,000 元（其中：与境外所得相关的成本费

用 3,000,000 元）。计算 A 企业境外所得实际缴纳的所得税额。 

步骤 1：填写《A000000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基础信息表》 

在企业信息表勾选“203-1 选择采用的境外所得抵免方式”； 

A000000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基础信息表 

基本经营情况（必填项目） 

101 纳税申报企业类型（填写代码）  102 分支机构就地纳税比例（%）  

103 资产总额（填写平均值，单位：万元）  104 从业人数（填写平均值，单位：人）  

105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填写代码）  106 从事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 □是□否 

107 适用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填写代码）  108 采用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2,020 年版） □是□否 

109 小型微利企业 □是□否 110 上市公司 是（□境内□境外）□否 

有关涉税事项情况（存在或者发生下列事项时必填） 



201 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是 202 存在境外关联交易 □是 

203 境外

所得信息 

203-1 选择采用的境外所得抵免方式 分国（地区）不分项 □不分国（地区）不分项 

203-2 新增境外直接投资信息 □是（产业类别：□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 

204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法人合伙人 □是 205 创业投资企业 □是 

206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类型（填写代码）  207 非营利组织 □是 

208 软件、集成电路企业类型（填写代码）  209 集成电路生产项目类型 □130纳米□65纳米□28纳米 

210 科技型

中小企业 

210-1 年（申报所属期年度）入库编号 1  210-2 入库时间 1  

210-3 年（所属期下一年度）入库编号 2  210-4 入库时间 2  

211 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所属期年度有

效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11-1 证书编号 1  211-2 发证时间 1  

211-3 证书编号 2  211-4 发证时间 2  

212 重组事项税务处理方式 □一般性□特殊性 213 重组交易类型（填写代码）  

214 重组当事方类型（填写代码）  215 政策性搬迁开始时间 _年_月 

216 发生政策性搬迁且停止生产经营无所得年度 □是 217 政策性搬迁损失分期扣除年度 □是 

218 发生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递延纳税事项 □是 219 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转让所得递延纳税年度 □是 

220 发生技术成果投资入股递延纳税事项 □是 221 技术成果投资入股递延纳税年度 □是 

222 发生资产（股权）划转特殊性税务处理事项 □是 223 债务重组所得递延纳税年度 □是 

224 研发支出辅助账样式 2015 版    □2021 版   □自行设计 

主要股东及分红情况（必填项目） 

股东名称 证件种类 证件号码 
投资比例 
（%） 

当年（决议日）分配的股息、红利等
权益性投资收益金额 

国籍（注
册地址） 

      

其余股东合计 —— ——   —— 

 
 



步骤 2：填写《A108010  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明细表》 

（1）境外税前所得=5,000,000+3,000,000=8,000,000 元（第 14 列） 

（2）直接缴纳的所得税=1,000,000+600,000=1,600,000 元（第 10 列） 

（3）境外税后所得=8,000,000-1,600,000=6,400,000 元（第 2 列） 

（4）境外所得对应调整的相关成本费用支出=2,400,000 元（第 17 列） 

（5）境外分支机构调整分摊扣除的有关成本费用=600,000 元（第 16 列） 

（6）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8,000,000-2,400,000-600,000=5,000,000元（第 18列） 



A108010  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明细表 

 

 

 

 

 

 

 

 
行

次 

 

 

 
国

家 

（

地

区

） 

境外税

后所得 

境外所得可抵免的所得税 
额 

 

 

 
境外税

前所得 

境外

分支

机构

收入

与支

出纳

税调

整额 

 
 

境外

分支

机构

调整

分摊

扣除

的有

关成

本费

用 

境外所

得对应

调整的

相关成

本费用

支出 

 

境外

所得

纳税

调整

后所

得 

其中：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 

 

 

 
分支

机构

营业

利润

所得 

股 息

红 利

等 权

益 性

投 资

所得 

 

利

息

所

得 

 

租

金

所

得 

 

特

许

权

使

用

费

所

得 

 
财

产

转

让

所

得 

 

 

 

 
 

其

他

所

得 

 

 

 

 

 
小计 

 

 

 
直接缴

纳的所

得税额 

 
间接

负担

的所

得税

额 

 
享 受

税 收

饶 让

抵 免

税额 

 

 

 

 

 
小计 

新设境外分支机构所得 

新增境外直接

投资相对应的

股息所得 

境外享受

免税政策

的所得小

计 
 

 
营业利

润 

调整

分摊

扣除

的有

关成

本费

用 

 

纳

税

调

整

额 

 

纳税

调整

后所

得 

 

 
境外

所得

税额 

 

对应

的股

息所

得 

 
对应

的股

息境

外所

得税

额 

 

 

1 

 

 

2 

 

 

3 

 

 

4 

 

 

5 

 

 

6 

 

 

7 

 

 

8 

 

9(2+… 

+8) 

 

 

10 

 

 

11 

 

 

12 

 

13(10+ 

11+12) 

 

14(9+ 

10+11 

) 

 

 

15 

 

 

16 

 

 

17 

18(1 

4+15 

-16- 

17) 

 

 

19 

 

 

20 

 

 

21 

 

22 

（

19-20 

+21） 

 

 

23 

 

 

24 

 

 

25 

 

26 

（22+2 

4） 

1 甲国 6400000       6400000 1600000   1600000 8000000  600000 2400000 5000000         

 合计 6400000       6400000 1600000   1600000 8000000  600000 2400000 5000000         

 

步骤 3：填报《A108000  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明细表》 

（1）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8,000,000-2,400,000-600,000=5,000,000 元（第 3 列） 

（2）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5,000,000×25%=1,250,000 元（第 9 列） 

（3）境内应纳税所得额=10,000,000-8,000,000+7,000,000=9,000,000 元 



（4）境内应纳所得税额=9,000,000×25%=2,250,000 元 

（5）计算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额 

境内、外应纳税所得总额=9,000,000+5,000,000=14,000,000 元 

境内、外所得应纳所得税总额=14,000,000×25%=3,500,000 元 

境外所得税可抵免所得税额（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额）=1,600,000 元（第 10 列） 

境外所得抵免限额=3,500,000×5,000,000÷14,000,000=1,250,000 元（第 11 列） 

本年可抵免境外所得税额应按照境外所得税可抵免所得税额 1,600,000 元与境外所

得抵免限额 1,250,000 元孰小计算：本年可抵免境外所得税额 1,250,000 元。（第 12 列） 

 

 

 

 

 

A108000  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明细表 

行次 国家 境外税 境外所 弥 境外应 抵 抵减境 税 境外所 境外所 境外所 本年可 未超 本年 按简易办法计算 境外所



（地

区） 

前所得 得纳税

调整后

所得 

补

境

外

以

前

年

度

亏

损 

纳税所

得额 

减

境

内

亏

损 

内亏损

后的境

外应纳

税所得

额 

率 得应纳

税额 

得可抵

免税额 

得抵免

限额 

抵免境

外所得

税额 

过境

外所

得税

抵免

限额

的余

额 

可抵

免以

前年

度未

抵免

境外

所得

税额 

按低

于

12.5%

的实

际税

率计

算的

抵免

额 

按

12.5

%计

算的

抵免

额 

按

25%

计算

的抵

免额 

小计 

得抵免

所得税

额合计 

1 2 3 4 5 

(3-4) 

6 7 

(5-6) 

8 9 

(7×8) 

10 11 12 13 

(11-12

) 

14 15 16 17 18(15+ 

16+17) 

19(12+14

+18) 

1 甲国 8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25% 1250000 1600000 1250000 1250000 0      1250000 

10 合计 8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1250000 1600000 1250000 1250000 0      1250000 

 

 

步骤 4：填报《A108030  跨年度结转抵免境外所得税明细表》 

未抵免的境外所得税额=1,600,000-1,250,000=350,000 元（第 18 列） 

当年度未抵免的境外所得税额 350000 元允许从次年起在连续 5 个纳税年度内，用每年度

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 

A108030 跨年度结转抵免境外所得税明细表 

行

次 

国家

(地

区) 

前五年境外所得已缴所得税未抵免余额 
本年实际抵免以前年度未抵免的境外已缴所得

税额 
结转以后年度抵免的境外所得已缴所得税额 

前五年 
前四

年 

前三

年 

前二

年 

前一

年 
小计 

前五

年 

前四

年 
前三年 

前二

年 
前一年 小计 前四年 前三年 前二年 前一年 本年 小计 

1 2 3 4 5 6 7(2+ 8 9 10 11 12 13(8+ 14 15 16 17 18 19(14+ 



…+6) …+12

) 

(3-9) (4-10) (5-11) (6-12) …+18) 

1 甲国                                 350000 350000  

2                                       

10 合计                                 350000 350000  



步骤 5：填写《A1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 

A 公司本年度实际应纳所得税额=2250,000+1250,000-1250,000=2250,000 元（第 31 行） 

A1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 

行次 类别 项        目 金    额 

1 

利润

总额

计算 

一、营业收入(填写 A101,010\101,020\103,000)  

2 减：营业成本(填写 A102,010\102,020\103,000)  

3 减：税金及附加  

4 减：销售费用(填写 A104,000)  

5 减：管理费用(填写 A104,000)  

6 减：财务费用(填写 A104,000)  

7 减：资产减值损失  

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 加：投资收益  

10 二、营业利润(1-2-3-4-5-6-7+8+9)  

11 加：营业外收入(填写 A101,010\101,020\103,000)  

12 减：营业外支出(填写 A102,010\102,020\103,000)  

13 三、利润总额（10+11-12） 10000000 

14 应纳

税所

得额

减：境外所得（填写 A108,010） 8000000 

15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填写 A105,000） 7000000 

16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填写 A105,000）  



17 计算 减：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填写 A107,010）  

18 加：境外应税所得抵减境内亏损（填写 A108,000）  

19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16-17+18） 9000000 

20 减：所得减免（填写 A107,020）  

21 减：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填写 A106,000）  

22 减：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填写 A107,030）  

23 五、应纳税所得额（19-20-21-22） 9000000 

24 

应纳

税额

计算 

税率（25%） 0.25 

25 六、应纳所得税额（23×24） 2250000 

26 减：减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7,040）  

27 减：抵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7,050）  

28 七、应纳税额（25-26-27） 2250000 

29 加：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填写 A108,000） 1250000 

30 减：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8,000） 1250000 

31 八、实际应纳所得税额（28+29-30） 2250000 

32  减：本年累计实际已缴纳的所得税额  

33 

 

九、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31-32）  

34 其中：总机构分摊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35 财政集中分配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36 总机构主体生产经营部门分摊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案例二】境内居民 A 企业从甲国取得 B 分支机构营业利润 1,000,000 元，已在甲国实际缴纳所得税



200,000 元，虽有甲国政府机关核发的具有纳税性质的凭证，但因客观原因无法真实、准确地确认已

经实际缴纳的所得税，因此，A 企业的境外所得税抵免适用简易办法计算。假设，A 企业为取得 B 分

支机构营业利润发生的共同支出为 100,000 元。计算 A 企业境外所得实际缴纳的所得税额。 

步骤 1.填报《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明细表》（A108010） 

（1）境外营业利润税后所得=1,000,000-200,000=800,000 元（第 2 列） 

（2）直接缴纳的所得税额=200,000 元（第 10 列） 

（3）境外税前所得=1,000,000 元（第 14 列） 

（4）境外分支机构调整分摊扣除的有关成本费用=100,000 元（第 16 列） 

（5）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1,000,000-100,000=900,000 元（第 18 列） 



A108010  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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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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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境外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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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享受

免税政策

的所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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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

利润 

调整分

摊扣除

的有关

成本费

用 

 

纳税

调整

额 

 

纳税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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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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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

的股

息境

外所

得税

额 

 

 

1 

 

 

2 

 

 

3 

 

 

4 

 

 

5 

 

 

6 

 

 

7 

 

 

8 

 

9(2+… 

+8) 

 

 

10 

 

 

11 

 

 

12 

 

13(10+ 

11+12) 

 

14(9+ 

10+11 

) 

 

 

15 

 

 

16 

 

 

17 

18(1 

4+15 

-16- 

17) 

 

 

19 

 

 

20 

 

 

21 

 

22 

（

19-20 

+21） 

 

 

23 

 

 

24 

 

 

25 

 

26 

（22+2 

4） 

1 甲国 800000       800000 200000   200000 1000000  100000  900000         

…                           

 合计 800000       800000 200000   200000 1000000  100000  900000         

 



步骤 2.填报《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明细表》（A108000） 

（1）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900,000 元（第 7 列） 

（2）境外所得应纳税额=900,000×25%=225,000 元（第 9 列） 

（3）境外所得可抵免税额=200,000 元（第 10 列） 

（4）境外所得抵免限额=900,000×12.5%=112,500 元（第 16 列） 

注意：采用简易办法也须遵循“分国不分项”原则。 

企业从境外取得营业利润所得以及符合境外税额间接抵免条件的股息所得，虽有所得来源国（地

区）政府机关核发的具有纳税性质的凭证或证明，但因客观原因无法真实、准确地确认应当缴纳并已

经实际缴纳的境外所得税税额的，除就该所得直接缴纳及间接负担的税额在所得来源国（地区）的实

际有效税率低于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税率 50%以上的外，可按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

12.5%作为抵免限额，企业按该国（地区）税务机关或政府机关核发具有纳税性质凭证或证明的金额，

其不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准予抵免；超过的部分不得抵免。 

（5）实际抵免境外所得税额按照境外所得税可抵免所得税额 200,000 元、境外所得抵免限额



112,500 元孰小计算 

（6）实际抵免境外所得税额=112,500 元（第 19 列） 

A108000  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明细表 

行次 

国家 

（地

区） 

境外税

前所得 

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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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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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实际

税率

计算

的抵

免额 

按

12.5%

计算

的抵

免额 

按

25%

计算

的抵

免额 

小计 

1 2 3 4 5 

(3-4) 

6 7 

(5-6) 

8 9 

(7×8) 

10 11 12 13 

(11-12) 

14 15 16 17 18(15+ 

16+17) 

19(12+14

+18) 

1 甲国 1000000 900000  900000 0 900000 25% 225000 200000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合计 1000000 900000  900000 0 900000  225000 200000 112500     112500  112500 112500 

 

【案例三】中国居民 A 公司在境外甲国设立 B 分公司，在境外乙国设立 C 分公司，2022 年度 A 公司



境内外利润总额 5,000,000 元，其中：B 分公司当年营业利润 1,000,000 元，在甲国已缴纳所得税

200,000 元，营业利润所得 800,000 元；C 公司当年营业利润所得-3,000,000 元，同年，A 公司从乙

国取得利息收入 1,000,000 元，在乙国已扣缴预提所得税 100,000 元，境外利息所得 900,000 元。A

公司适用企业所得税税率 25%。计算 A 公司 2022 年度实际应纳所得税额以及境外分支机构亏损弥补

额、结转额。 

A 公司前五年境外所得已缴所得税未抵免余额见下表： 

 

A108030  跨年度结转抵免境外所得税明细表 

行

次 

国家

(地

区) 

前五年境外所得已缴所得税未抵免余额 
本年实际抵免以前年度未抵免的境外已缴

所得税额 

结转以后年度抵免的境外所得已缴所得税

额 

前五年 前四年 前三年 前二年 前一年 小计 前五年 前四年 前三年 前二年 前一年 小计 前四年 前三年 前二年 前一年 本年 小计 

1 2 3 4 5 6 
7(2+ 

…+6) 
8 9 10 11 12 

13(8+ 

…+12) 

14 

(3-9) 

15 

(4-10) 

16 

(5-11) 

17 

(6-12) 
18 

19(14+ 

…+18) 

1 甲 国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100000                         

2 乙 国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250000             

3                                       

 合计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350000                         



★分国（地区）不分项计算方法及表格填写： 

步骤 1.填报《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明细表》（A108010） 

（1）计算甲国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 

①境外税后所得=800,000 元（第 2 列第 1 行） 

②境外所得直接缴纳的所得税=200,000 元（第 10 列第 1 行） 

③境外税前所得=1,000,000 元（第 14 列第 1 行） 

④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1,000,000 元（第 18 列第 1 行） 

（2）计算乙国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 

①境外分公司营业利润所得= -3,000,000 元（第 2 列第 2 行） 

境外利息所得=900,000 元（第 4 列第 2 行） 

境外税后所得= -3,000,000+900,000= -2,100,000元（第 9 列第 2 行） 

②境外所得直接缴纳所得税=100,000 元（第 10 列第 2 行） 

③境外税前所得合计=-2,100,000-100,000= -2,000,000 元（第 14 列第 2 行） 



④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 -2,000,000（第 18列第 2 行） 

 

 

 

 

 

A108010  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明细表 

 

 

 

 

 

 

 

 

国

家 

境外税后所

得 

境外所得可抵免的所得税 
额 

境外税

前所得 

境外

分支

机构

收入

与支

 

 

境外

分支

机构

境外

所得

对应

调整

的相

 

境外所

得纳税

调整后

其中：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 

 

 

 

 

 

 

利息

 

租

 

特

 

财

 

 

 

 

 

 

 

 

 

 

间

 

享受

 

 

 

新设境外分支机构所得 

新增境外直接

投资相对应的

股息所得 

境外享受

免税政策



 

 

 

行

次 

（

地

区

） 

分支机

构营业

利润所

得 

股息

红

利

等

权

益

性

投

资

所

得 

所得 金

所

得 

许

权

使

用

费

所

得 

产

转

让

所

得 

 

 

其他

所得 

 

 

小计 

直接缴

纳的所

得税额 

接

负

担

的

所

得

税

额 

税收

饶让

抵免

税额 

 

 

小计 

出纳

税调

整额 

调整

分摊

扣除

的有

关成

本费

用 

关成

本费

用支

出 

所得 

 

 

营业

利润 

调整分

摊扣除

的有关

成本费

用 

 

纳税

调整

额 

 

纳税

调整

后所

得 

 

 

境外

所得

税额 

 

对应

的股

息所

得 

 

对应

的股

息境

外所

得税

额 

的所得小

计 

 

 

1 

 

 

2 

 

 

3 

 

 

4 

 

 

5 

 

 

6 

 

 

7 

 

 

8 

 

9(2+… 

+8) 

 

 

10 

 

 

11 

 

 

12 

 

13(10+ 

11+12) 

 

14(9+ 

10+11 

) 

 

 

15 

 

 

16 

 

 

17 

18(1 

4+15 

-16- 

17) 

 

 

19 

 

 

20 

 

 

21 

 

22 

（

19-20 

+21） 

 

 

23 

 

 

24 

 

 

25 

 

26 

（22+2 

4） 

1 甲国 800000       800000 200000   200000 1000000    1000000         

2 乙国 -3000000  900000     -2100000 100000   100000 -2000000    -2000000         

 合计 
-2,200,00

0 
 900000     -1300000 300000   300000 -1000000    -1000000         

步骤 2.填报《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明细表》（A108000） 

（1）计算 A 公司 2022 年度应纳所得税额 

①A 公司利润总额=5,000,000 元 



②A 公司境外税前所得=1,000,000-3,000,000+1,000,000= -1,000,000 元 

③A 公司境内应纳税所得额=5,000,000-(-1,000,000)=6,000,000 元 

④A 公司境内应纳所得税额=6,000,000×25%=1,500,000 元 

（2）计算甲国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额 

①境外应纳税所得额=1,000,000 元（第 2 列第 1 行） 

②境外所得应纳税额=1,000,000×25%=250,000 元（第 9 列第 1 行） 

③境外所得可抵免税额=200,000元（第 10 列第 1 行） 

④境外所得抵免限额=1,500,000×1,000,000÷6,000,000=250,000 元（第 11 列第 1 行） 

⑤本年可抵免境外所得税额=200,000 元（第 12 列第 1 行） 

注意：本年可抵免境外所得税额按照境外所得可抵免税额和境外所得抵免限额孰小填列 

⑥未超过境外所得税抵免限额的余额=250,000-200,000=50,000 元（第 13 列第 1 行） 

⑦本年可抵免以前年度未抵免境外所得税额=50,000 元（第 14 列第 1 行） 

（2）计算乙国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额 



①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2,000,000 元（第 2 列第 2 行） 

②境外所得应纳税额=0 元（第 9 列第 2 行） 

③境外所得可抵免税额=100,000元（第 10 列第 2 行） 

④境外所得抵免限额=0 元（第 11 列第 2 行） 

⑤本年可抵免境外所得税额=0 元（第 12 列第 2 行） 

A108000  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明细表 

行

次 

国

家 

（

地

区

） 

境外税前

所得 

境外所得

纳税调整

后所得 

弥补

境外

以前

年度

亏损 

境外应纳

税所得额 

抵

减

境

内

亏

损 

抵减境内

亏损后的

境外应纳

税所得额 

税

率 

境外所

得应纳

税额 

境外所

得可抵

免税额 

境外所

得抵免

限额 

本年可

抵免境

外所得

税额 

未超过

境外所

得税抵

免限额

的余额 

本年可

抵免以

前年度

未抵免

境外所

得税额 

按简易办法计算 

境外所

得抵免

所得税

额合计 

按低于

12.5%

的实际

税率计

算的抵

免额 

按

12.5

%计

算的

抵免

额 

按

25%

计算

的抵

免额 

小计 

1 2 3 4 5 

(3-4) 

6 7 

(5-6) 

8 9 

(7×8) 

10 11 12 13 

(11-12) 

14 15 16 17 18(15+ 

16+17) 

19(12+14+

18) 

1 
甲

国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0 1000000 

25

% 
250000 200000 250000 200000 50000 50000     250000 

2 乙

国 

-2000000 -2000000  0 0 0 25

% 

0 100000 0 0 0 0     0 



 
合

计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250000 300000 250000 200000 50000 50000     250000 

 

步骤 3. 填报《跨年度结转抵免境外所得税明细表》（A108030） 

（1）计算甲国本年可抵免的以前年度未抵免境外所得税额 

可抵免以前年度未抵免境外所得税额=50,000 元（第 13 列第 1 行） 

本年有未超过境外所得税抵免限额的余额的，应按照该国以前年度的年份先后顺序进行抵免，甲

国所得税额抵免以前年度未抵免所得税额见表 A108030 第 8-12 列第 1 行 

本年结转以后纳税年度抵免情况见表 A108030 弟 14-19 列第 1 行 

（2）计算乙国所得税结转以后年度抵免情况 

注意：乙国的抵免限额为 0 元，则当年未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 100,000 向以后年度结转。（第 18

列第 2 行） 

 

 



A108030  跨年度结转抵免境外所得税明细表 

行

次 

国

家

(地

区) 

前五年境外所得已缴所得税未抵免余额 
本年实际抵免以前年度未抵免的境外已缴所得

税额 

结转以后年度抵免的境外所得已缴所得税

额 

前五年 前四年 前三年 前二年 前一年 小计 前五年 前四年 前三年 前二年 前一年 小计 
前四

年 
前三年 前二年 前一年 本年 小计 

1 2 3 4 5 6 
7(2+ 

…+6) 
8 9 10 11 12 

13(8+ 

…+12) 

14 

(3-9) 

15 

(4-10) 

16 

(5-11) 

17 

(6-12) 
18 

19(14+ 

…+18) 

1 
甲 

国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100000 20000 20000  10000 0 0 50000  0 10000 20000 20000 0  50000 

2 
乙

国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250000 0 0 0 0 0 0 

500

00 
50000 50000 50000 

10

00

00  

30000

0 

10 
合

计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350000 20000 20000  10000 0 0 50000 

500

00 
60000 70000 70000 

10

00

00 

35000

0 

 

步骤 4. 填报《境外分支机构弥补亏损明细表》（A108020） 

注意：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5

号）规定，在汇总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在境外同一国家（地区）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

的分公司，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计算的亏损，不得抵减其境内或他国（地区）



的应纳税所得额，但可以用同一国家（地区）其他项目或以后年度的所得按规定弥补。 

企业在同一纳税年度的境内外所得加总为正数的，其境外分公司发生的亏算，由于上述弥补规定

的限制而未弥补的部分为非实际亏损额，在该分公司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时，不受 5 年期限制，可无限

期向以后结转弥补。 

A 公司 2022 年度境内外应纳税所得额=5,000,000 元 

乙国境外所得= -3,000,000+1,000,000= -2,000,000 元（第 3 列） 

乙国境外亏损额为非实际亏损额，可以向以后纳税年度无期限结转弥补。 

 

 

 

A108020  境外分支机构弥补亏损明细表 

行次 国家(地区) 非实际亏损额的弥补 实际亏损额的弥补 



以前年度结

转尚未弥补

的非实际亏

损额 

本年发生的

非实际亏损

额 

本年弥补的

以前年度非

实际亏损额 

结转以后年

度弥补的非

实际亏损额 

以前年度结

转尚未弥补

的实际亏损

额 

本年发生的

实际亏损额 

本年弥补的

以前年度实

际亏损额 

结转以后年

度弥补的实

际亏损额 

1 2 3 4 5(2+3-4) 6 7 8 9 

1 甲国 0 0 0 0     

2 乙国 0 2000000 0 2000000     

10 合计 0 2000000 0 2000000     

 

 

 

步骤 5.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A100000） 

（一）计算 A 公司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 

      A 公司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250,000 元（第 29 行） 



      A 公司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额=250,000 元（第 30 行） 

（二）计算 A 公司实际应纳所得税额 

A 公司实际应纳所得税额=1,500,000+250,000-250,000=1,500,000元（第 31 行） 

A1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 

行次 类别 项        目 金    额 

1 

利润

总额

计算 

一、营业收入(填写 A101010\101020\103000)   

2 减：营业成本(填写 A102010\102020\103000)   

3 减：税金及附加   

4 减：销售费用(填写 A104000)   

5 减：管理费用(填写 A104000)   

6 减：财务费用(填写 A104000)   

7 减：资产减值损失   

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 加：投资收益   

10 二、营业利润(1-2-3-4-5-6-7+8+9)  

11 加：营业外收入(填写 A101010\101020\103000)  

12 减：营业外支出(填写 A102010\102020\103000)   

13 三、利润总额（10+11-12） 5000000 

14 应纳

税所

减：境外所得（填写 A108010） -1000000 

15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填写 A105000）  



16 得额

计算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填写 A105000）  

17 减：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填写 A107010）  

18 加：境外应税所得抵减境内亏损（填写 A108000）  

19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16-17+18） 6000000 

20 减：所得减免（填写 A107020）   

21 减：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填写 A106000）   

22 减：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填写 A107030）  

23 五、应纳税所得额（19-20-21-22） 6000000 

24 

应纳

税额

计算 

税率（25%） 0.25 

25 六、应纳所得税额（23×24） 1500000 

26 减：减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7040）  

27 减：抵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7050）  

28 七、应纳税额（25-26-27） 1500000 

29 加：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填写 A108000） 250000 

30 减：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8000） 250000 

31 八、实际应纳所得税额（28+29-30） 1500000 

32 减：本年累计实际已缴纳的所得税额   

33 九、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31-32）   

34 其中：总机构分摊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35 财政集中分配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36 总机构主体生产经营部门分摊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37 实纳 减：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 免征 □ 减征:减征幅度%）  



38 
税额

计算 
十、本年实际应补（退）所得税额（33-37）  

 

★不分国（地区）不分项的计算方法和表格填写： 

注意：根据《关于完善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84 号）的最新规定，

企业可以选择按国（地区）别分别计算（即“分国（地区）不分项”），或者不按国（地区）别汇总计

算（即“不分国（地区）不分项”）其来源于境外的应纳税所得额，并按照财税〔2009〕125 号文件

第八条规定的税率，分别计算其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和抵免限额。上述方式一经选择，5 年内不得

改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填报说明》，纳税人若选择“不分国

（地区）不分项”的境外所得抵免方式，应按照税收规定计算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和抵免限额，并

根据表 A108010、表 A108020、表 A108030 的合计金额填报 A108000 第 1 行。 

步骤 1.填报《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明细表》（A108010） 

对于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方式选择“不分国（地区）不分项”的纳税人，也应按照规定计算可抵免



境外所得税税额，并按国（地区）别逐行填报。 

A108010  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明细表 

行

次 

国家（地

区） 

境外税后所得 境外所得可抵免的所得税额 

境外税前所

得 

境外分

支机构

收入与

支出纳

税调整

额 

境外分支

机构调整

分摊扣除

的有关成

本费用 

境外所

得对应

调整的

相关成

本费用

支出 

境外所得纳

税调整后所

得 
分支机构营

业利润所得 

股息、

红利等

权益性

投资所

得 

利息所得 

租

金

所

得 

特许

权使

用费

所得 

财产

转让

所得 

其他

所得 
小计 

直接缴纳

的所得税

额 

间接负

担的所

得税额 

享受税

收饶让

抵免税

额 

小计 

1 2 3 4 5 6 7 8 9(2+…+8) 10 11 12 
13(10+ 

11+12) 

14(9+10+11

) 
15 16 17 

18(14+ 

15-16-17) 

1 甲国 800000       800000 200000   200000 1000000    1000000 

2 乙国 -3000000  900000     -2100000 100000   100000 -2000000    -2000000 

 合计 -2200000  900000     -1300000 300000   300000 -1000000    -1000000 0 0 
 

 

 

步骤 2：填报《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明细表》（A108000） 

（1）境外税前所得=1,000,000-3,000,000+1,000,000= -1,000,000元（第 2 列） 

（2）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 -1,000,000 元（第 3 列） 



（3）境外所得应纳税额=0 元（第 9 列） 

（4）境外所得可抵免税额=200,000+100,000=300,000 元（第 10 列） 

（5）抵免限额=0 元（第 11 列） 

注：本年可抵免境外所得税额按照境外所得可抵免税额和境外所得抵免限额孰小填列。 

A108000  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明细表 

行

次 

国

家 

（

地

区

） 

境外税前

所得 

境外所得

纳税调整

后所得 

弥补

境外

以前

年度

亏损 

境外应纳

税所得额 

抵

减

境

内

亏

损 

抵减境内

亏损后的

境外应纳

税所得额 

税

率 

境外所

得应纳

税额 

境外所

得可抵

免税额 

境外所

得抵免

限额 

本年可

抵免境

外所得

税额 

未超过

境外所

得税抵

免限额

的余额 

本年可

抵免以

前年度

未抵免

境外所

得税额 

按简易办法计算 

境外所

得抵免

所得税

额合计 

按低于

12.5%

的实际

税率计

算的抵

免额 

按

12.5

%计

算的

抵免

额 

按

25%

计算

的抵

免额 

小计 

1 2 3 4 5 

(3-4) 

6 7 

(5-6) 

8 9 

(7×8) 

10 11 12 13 

(11-12) 

14 15 16 17 18(15+ 

16+17) 

19(12+14+

18) 

1  
-1000000 -1000000  0  0 

25

% 
0 300000 0 0 0 0     0 

 
合

计 
-1000000 -1000000  0  0 

0 
0 300000 0 0 0 0     0 

 



 

步骤 3：填报《跨年度结转抵免境外所得税明细表》（A108030） 

注意，对于选择“不分国（地区）不分项”纳税人，也应分国（地区）分别确认结转以后年度

抵免的境外已缴所得税额。 

A 公司境外所得可抵免税额=(甲国)境外所得可抵免税额+(乙国)境外所得可抵免税额=甲国已缴

纳所得税+乙国利息收入直接缴纳的所得税=200,000（第 18 列第 1 行）+100,000（第 18 列第 2 行）

=300,000 元 

当年未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当年可抵免境外所得税额-当年境外所得抵免限额 

=300,000-0=300,000 元（第 18 列合计行） 

 

A108030  跨年度结转抵免境外所得税明细表 

行

次 

国

家

(地

区) 

前五年境外所得已缴所得税未抵免余额 
本年实际抵免以前年度未抵免的境外已

缴所得税额 
结转以后年度抵免的境外所得已缴所得税额 

前五年 前四年 前三年 前二年 前一年 小计 前五年 前四年 前三年 
前二

年 

前一

年 
小计 前四年 前三年 前二年 前一年 本年 小计 



1 2 3 4 5 6 
7(2+ 

…+6) 
8 9 10 11 12 

13(8+ 

…+12) 

14 

(3-9) 

15 

(4-10) 

16 

(5-11) 

17 

(6-12) 
18 

19(14+ 

…+18) 

1 
甲 

国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100000 0 0 0 0 0 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0 280000 

2 
乙

国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250000 0 0 0 0 0 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100000  300000 

3 
合

计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350000 0 0 0 0 0 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300000 580000 

步骤 4. 填报《境外分支机构弥补亏损明细表》（A108020） 

纳税人选择“不分国（地区）不分项”的境外所得抵免方式，按照财税〔2017〕84 号规定按国

（地区）别逐行填报。 

A 公司 2022 年度境内外应纳税所得额=5,000,000 元 

乙国境外所得= -3,000,000+1,000,000= -2,000,000 元（第 3 列第 2 行） 

乙国境外亏损额为非实际亏损额，可以向以后纳税年度无期限结转弥补。 

 

 

 



 

 

 

 

A108020  境外分支机构弥补亏损明细表 

行次 
国家(地区) 

非实际亏损额的弥补 实际亏损额的弥补 

以前年度结

转尚未弥补

的非实际亏

损额 

本年发生的

非实际亏损

额 

本年弥补的

以前年度非

实际亏损额 

结转以后年

度弥补的非

实际亏损额 

以前年度结

转尚未弥补

的实际亏损

额 

本年发生的

实际亏损额 

本年弥补的

以前年度实

际亏损额 

结转以后年

度弥补的实

际亏损额 

1 2 3 4 5(2+3-4) 6 7 8 9 

1 甲国 0 0 0 0     

2 乙国 0 2000000 0 2000000     

10 合计 0 2000000 0 2000000     



 

步骤 5.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A100000） 

（一）计算 A 公司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 

      A 公司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0 元（第 29 行） 

      A 公司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额=0 元（第 30 行） 

（二）计算 A 公司实际应纳所得税额 

A 公司实际应纳所得税额=1,500,000+0-0=1,500,000 元（第 31 行） 

A1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 

行次 类别 项        目 金    额 

1 

利润

总额

计算 

一、营业收入(填写 A101010\101020\103000)   

2 减：营业成本(填写 A102010\102020\103000)   

3 减：税金及附加   

4 减：销售费用(填写 A104000)   

5 减：管理费用(填写 A104000)   

6 减：财务费用(填写 A104000)   

7 减：资产减值损失   

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 加：投资收益   

10 二、营业利润(1-2-3-4-5-6-7+8+9)  

11 加：营业外收入(填写 A101010\101020\103000)  

12 减：营业外支出(填写 A102010\102020\103000)   

13 三、利润总额（10+11-12） 5000000 

14 

应纳

税所

得额

计算 

减：境外所得（填写 A108010） -1000000 

15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填写 A105000）  

16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填写 A105000）  

17 减：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填写 A107010）  

18 加：境外应税所得抵减境内亏损（填写 A108000）  

19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16-17+18） 6000000 

20 减：所得减免（填写 A107020）   

21 减：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填写 A106000）   

22 减：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填写 A107030）  

23 五、应纳税所得额（19-20-21-22） 6000000 

24 

应纳

税额

计算 

税率（25%） 0.25 

25 六、应纳所得税额（23×24） 1500000 

26 减：减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7040）  

27 减：抵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7050）  

28 七、应纳税额（25-26-27） 1500000 

29 加：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填写 A108000） 0 

30 减：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8000） 0 

31 八、实际应纳所得税额（28+29-30） 1500000 



32 减：本年累计实际已缴纳的所得税额   

33 九、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31-32）   

34 其中：总机构分摊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35 财政集中分配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36 总机构主体生产经营部门分摊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37 实纳

税额

计算 

减：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 免征 □ 减征:减征幅度%）  

38 十、本年实际应补（退）所得税额（33-37）  

 

 


